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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117(d) 

选举各主要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 

进行其他选举：选举人权理事会成员 

  2018 年 8 月 6 日乌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告知，乌拉圭决定在 2018 年 10 月 12 日举行的选举中参选人权理事会

2019-2021 年任期成员。 

 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第 8 段，谨随函转递乌拉圭的自愿许诺，重申乌拉

圭对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承诺(见附件)。 

 乌拉圭参选人权理事会成员证明乌拉圭愿意积极支持和捍卫联合国人权系

统，这是乌拉圭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核心。 

 

常驻代表 

大使 

埃尔比奥·罗塞利(签名) 

 

 

  

 * A/73/150。   

https://undocs.org/ch/A/RES/60/251
https://undocs.org/ch/A/73/150


A/73/318  

 

18-13025 2/3 

 

  2018 年 8 月 6 日乌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乌拉圭参选 2019-2021年人权理事会成员 

根据大会第 60/251号决议作出的自愿许诺和承诺 

1. 乌拉圭提出参选 2019-2021 年人权理事会成员。自理事会成立以来，乌拉圭

一直积极参与其活动。在这方面，乌拉圭倡导建立一个坚实稳固、目标远大的履

行理事会任务授权的法律框架，帮助理事会成为更强有力的机构，为此持续参加

理事会的工作，为提高保护标准和加强理事会行动机制做出建设性贡献。希望成

为理事会成员是乌拉圭外交政策原则和目标的必然结果。 

2. 乌拉圭在人权的普遍性、相互依存性和相互关联性、遵守国际法、尊重国家

主权原则以及法律主体以人为本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人权理事会和前联合国

人权委员会连贯而积极地开展国际工作。 

3. 这些原则一直是乌拉圭参加理事会工作的基石，乌拉圭承诺恪守这些原则，

以期加强国际权利议程，提高保护标准，提高监测机构的效力。 

4. 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乌拉圭作出以下自愿承诺： 

在国际层面促进和保护人权 

• 通过设法促进国家间合作和提高体系内各种机制的效力，继续推动加强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普遍体系。 

• 继续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工作，包括提供非指定用途

的资金，使办事处能够更有效地完成来自各国的越来越多的任务，并加

强理事会向各国提供宝贵技术合作的能力。 

• 持续更新乌拉圭共同核心文件，并向各条约机构提交国家报告。国家报

告将与国家人权机构、监察员办公室和民间社会协商并在相关政府行为

方参与之下编写。 

• 促进更合理、客观和非选择性地使用理事会特别程序和任务授权，包括

改进理事会的工作方法。 

• 维持乌拉圭 2005 年向人权理事会所有特别程序发出的长期邀请，并提

供必要的便利，使这种访问能够从速、顺利进行。 

• 继续促进对话、谈判和建立共识，使之成为人权理事会工作方法的支柱。

以合作和非对抗性办法处理人权问题的方式必须予以加强。 

• 继续推动客观、非选择性和非歧视性的做法，了解所有人权，无论是公

民、文化、经济、政治或社会权利包括发展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

联、相辅相成的。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第 16/21号决议，

继续促进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充分参与人权理事会的工作，

努力防止那些正在或寻求与理事会机制合作的人遭到报复。 

https://undocs.org/ch/A/RES/60/251
https://undocs.org/ch/A/RES/60/251
https://undocs.org/ch/1996/31
https://undocs.org/ch/A/RES/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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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努力改进普遍定期审议的运作和实效，该机制是理事会履行任务不

可替代的基本机制。在这方面，乌拉圭承诺提交第三次国家报告，并继

续积极参与所有国家审议，以客观、非选择性的方式提出建议，以促进

加强有关国家的人权。乌拉圭于 2016 年自愿提交了中期报告。 

5. 乌拉圭希望利用在理事会的新任期继续为实现这些目标做出贡献，同时强调，

谈判和建立共识发挥着宝贵的作用，是使理事会成为更强有力机构的理想手段，以

此反映人权的多样性和普遍性，体现对保护人权和防止人权受到损害的共同承诺。 

在国家层面促进和保护人权 

• 通过一项国家人权机构和反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所有其他形式歧视名

誉委员会的行动议定书，以对关于种族主义、仇外心理或任何其他形式

歧视的投诉或请愿做出回应，确保尽快采取行动反对歧视行为。这将有

助于防止冲突积重难返，最重要的是，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对受

影响者造成的影响。 

• 扩大实现两性平等以及防止和消除性别暴力的措施，并通过关于人口贩

运的综合立法草案。 

• 根据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1(2017)号一般性意见，全面实施关爱街头儿童

方案。 

• 利用非洲人后裔国际十年的各项活动所创造的势头，扩大打击种族歧视

的措施。 

• 继续努力确保充分实现乌拉圭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特别是消

除贫困。 

• 根据《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建立促进、保护和监测该

《公约》实施工作的独立机制。 

• 加强监测机制和遵守机制，改进最脆弱群体诉诸法律和权利保护的机会。 

• 继续扩大公务员人权培训方案。 

• 改善对难民和移民的跨机构关怀。 

• 加强 2016 年建立的国家建议和意见后续机制。 

• 巩固外交部的民间社会对话和协商制度，使之成为促进与民间社会对话、

推动民间社会参与外交决策的一个工具。 

 


